附件2

关于《丰台区促进北京国际法商融合示范区（丽泽）法律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政策起草背景

为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法律服务产业高水平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适应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法律服务体系，有力推进北京国际法商融合示范区起步区暨丽泽金融商务区建设步伐，丰台区司法局牵头研究起草了《丰台区促进北京国际法商融合示范区（丽泽）法律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政策”）。

政策起草过程

2025年，丰台区司法局启动政策研究起草工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广泛收集并梳理了国家及本市相关政策文件，借鉴了上海、广州、厦门等地在法律服务集聚、国际商事调解、涉外法律服务和法律科技发展的成熟经验，走访调研多家法律企业和机构，书面征求区级相关部门意见，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建议，对政策内容进行了多轮修改完善，最终形成政策征求意见稿。

政策主要内容

政策分为四部分17条，分别为总则、支持方向与内容、资金使用与管理、附则，其中：总则部分共2条，明确了政策出台的目的和支持的范围；支持方向与内容共9条，分别是集聚优质法务泛法务资源、打造国际商事调解新高地、推动律师行业创新发展、提升域外法查明服务能力、提高涉外法律服务水平、建设法律服务特色楼宇、助力法律科技的应用发展、支持举办高端法律服务业活动、引进培育高层次法治人才；资金使用与管理共3条，明确了资金来源、使用和管理要求；附则共3条，明确了实施原则、期限和有关规定。

特此说明。

